


2、公司将依法采取措施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。敬请

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年 4月 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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